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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加速了各产业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创新生态构建，人工智能

技术和新型业态正在改写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其中知识产权裹挟的技术标准先行已成为人工智能

产业创新生态构建的新型竞争规则。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已在部分领域实现了较大突破，并拥有巨

大的应用市场环境。但这一技术总体水平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自主知识产权及标准布局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技术垄断”“标准规锁”“联盟割裂”正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面临的“卡脖

子”问题。因此，只有不断推进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协同互动，才能为我

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赢得主动权。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内涵 

    数字产业创新是通过将数据生产要素和数字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经济体系而产生新

的生产函数，构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内生基础，从而产生新型业态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作为数字产业的典型代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体现为多领域内的标准链、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机联

结，通过技术标准主导机制、知识产权独占机制及联盟载体互补机制协同作用而形成的多维交互、

多元架构、多阶段共生竞合的复杂系统。首先，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合作，核心企业、高校、

研究院所、科技中介、竞争对手、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横向的技术创新链。其次，创新环境之间协

同互动、开放循环、共生演化的关系，促使产业链上下游基础层、智能层、应用层参与到人工智

能的创新族群，以数据交互和延伸业态创新的方式，形成纵向的协同产业链。最后，标准链作为

引领创新链和产业链发展方向的重要标志和纽带，有助于形成开放式创新环境下以“知识产权许

可、协作 R&D、技术标准合作”为核心的技术标准化战略，构建基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平台的创新

发展模式。 

    基于人工智能创新链多功能组合、标准链多阶段演进、产业链多元主体互动以及环境子系统

的协同作用的特点，可将人工智能产业划分为基础层、智能层和应用层三个核心子系统。其中，

基础层核心技术与产品包含相关基础设施和基础技术，这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主要涉及传感

器、互联网、物联网共同保障的大数据的收集，以及智能芯片、分布式计算框架、服务器共同保

障的云计算的数据运算。智能层的核心技术及产品主要依托基础层的数据资源和运算平台，运用

人工智能核心算法进行不断的机器学习，从而逐步实现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应用层核心技术及

产品是人工智能与终端和垂直行业的不断融合，对传统的机器人、运载工具、智能终端以及金融、

交通、安防等领域进行重塑，产生嵌入不同应用场景的应用产品、行业解决方案与通用技术平台。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再造新业态 

    数字产业创新不断创造数字产业化生态、重塑产业数字化业态，由此形成数字产业化创新和

产业数字化创新。随着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能力的改变，这两类创新形态呈现出四种新业态。 

    人工智能产业基础层和智能层的产品或服务在数字产业化创新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新业态。

一是知识产权驱动型个性化定制的新业态。当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能力较弱时，竞争呈较大

的同质化特征，市场产品很难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例如智能芯片领域。因为针对不同需求的设

计专利被不同的市场主体持有，从而催生出知识产权驱动型个性化定制的新业态。这就需要利用

互联网平台和智能工厂，将用户需求直接转化为生产排单，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个性化定制与按

需生产。二是技术标准主导型网络化协同的新业态。当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能力较强时，数



 

第 2页 共 2页 

字技术已经发展到较为通用的水平。例如智能音视频的编解码技术，已经形成一套符合生产实际、

满足市场需求、不断发展完善的标准化体系。此时市场竞争的核心在于重塑生产过程，因此，技

术标准主导型网络化协同新业态逐步涌现，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工业云平台进一步形成协同

研发、众包设计、供应链协同等新模式。 

    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层的产品或服务在产业数字化创新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新业态。一是技术

标准驱动型智能化生产的新业态。当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能力较弱时，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的发力点在于构建符合生产规范的标准化方案，并在包含诸多方案的市场竞合过程中实现集成创

新。由此，技术标准驱动型智能化生产的新业态成为主导模式，例如智能制造领域利用先进制造

工具和 ICT技术对生产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数据跨系统流动、采集、分析、优化，完成设

备性能感知、过程优化、智能排产等智能化生产。二是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引领型服务化延

伸的新业态。当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能力较强时，例如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市场主体间已

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通用性得到大幅提升，市场的竞争特性逐渐由产品主

导向服务主导延伸，从而形成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引领型服务化延伸的新业态。通过在产品

上添加智能模块，实现产品联网与运行数据采集，利用大数据分析提供多样化智能服务，最终实

现用户价值共创。 

    加快知识产权与标准协同推进 

    第一，提升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利质量，加强我国标准联盟组织的多元化构建。加强高质量

专利的全球布局，提升专利市场价值，重视专利组合，特别是高价值专利组合的培育，提高专利

的战略价值。人工智能是发展相对快速的领域，技术生命周期相对传统行业较短，更应该重视专

利技术的快速转移转化。同时，人工智能产业的标准化工作应重点关注并紧跟全球标准趋势，加

快构建多元化的标准联盟组织，尤其是围绕标准对于整个人工智能产业的引领和布局方面亟待加

强。 

    第二，创建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促进技术、标准和产业“三位一体”发展。国家技术标

准创新基地是促进创新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的服务平台，是以标准化助推创新技术和产品市场

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的孵化器。目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已批准筹建 30 余个国家技术标准

创新基地，覆盖先进制造、现代能源、重要消费品、生态文明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因此，对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应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规划，探索建立核心联盟组织，积

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助推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第三，加快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发展，着力营造良好的人工智能开源生态。重点攻关计算机视

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和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遵循开源开放原则，联合建

设国家和联盟主导的开源社区，促进开源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形成人工智能核心生态圈。同时还

应完善资金支持机制，建立以算法框架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知识

产权系统，构建良好的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系统。 

    第四，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与标准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保障机制。从技术标准与知识产

权协同发展的公共治理诉求与制度体系研究入手，分析现存制度及政策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积极

总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及时掌握主要国家的相关政策动态和实施效

果，构建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所涉及的政府—制度—市场—平台—文化

“五位一体”支撑体系和资金—人才—技术—法律—服务—财税“六位一体”保障机制，为相关

部门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化与知识产权制度的协同发展机制，制定引导、支持和保障数字产业创

新发展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制度，提供理论指导和决策依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研究”（19ZDA078）阶段性成果） 


